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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资格审核资料清单
1. 报名表（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信息管理系统打印）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2. 自第一学历学位起的全部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内地高校毕业生同时提交学信网学历、学位验证信息复印件，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和使领馆开具的有关证明材料；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，需取得由国家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函。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2023年应届毕业生，须提供学生证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；
3. 考生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提供毕业证书（已毕业的）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、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；
4. 岗位要求为中共党员的，需提供党组织关系证明；
5. 岗位要求具有相关工作经历的，需提供相关工作经历证明、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社保缴纳证明等材料；
6. 行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报名，须提供工作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；
7. 注意事项。审核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形之一，取消面试资格：证件（证明）不全且不能在资格审核结束之日前补全的；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符的；不按规定时间接受资格审核或主动放弃资格审核者；在“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信息管理系统”中上传虚假照片的；其他不得应聘情形。考生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报考资格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不参加资格审核或资格审核不合格者，不得参加面试。
8. 根据实际，考生可以提供证明个人专业水平的材料，主要包括个人著作、论文、科研项目证明、获奖证书以及职称、职业技能资格或证书等。
2、 省教育研究院地址及联系方式
地    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14号广东省教育研究院
联系方式：020-83346334、020-83303412






